
北京用友公益基金会 

秘书处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用友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

秘书处工作管理行为，保证秘书处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依据《基

金会管理条例》、《民政部关于印发<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

定（试行）>的通知》等规定和本基金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秘书处是本基金会的管理及执行机构，依法行使章程和

理事会规定的职权。 

第二章 秘书处 

第三条 基金会秘书处由秘书长、副秘书长、执行秘书长以及各

部门负责人构成。 

第四条 本基金会的执行管理机构是秘书处，行使下列职责： 

（1）领导制订基金会的发展战略，并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进行 

调整； 

（2）组织实施基金会具体工作，推广活动，领导创新与变革；  

（3）根据理事会下达的年度工作目标组织制订、修改、实施年

度工作计划； 

（4）组织实施财务预算方案、使用方案； 

（5）负责与理事会保持良好沟通，定期向理事会汇报发展战略 

及工作计划执行情况、资金运用情况、机构人员调配情况，以及其他



重大事项； 

（6）领导建立基金会与政府、NGO、企业、研究机构、媒体等利 

益相关方之间顺畅的沟通渠道； 

（7）领导开展基金会各项工作及其他推广活动； 

（8）领导建立基金会内部良好的沟通渠道及工作机制； 

（9）主持、推动基金会管理流程和规章制度，及时进行组织和

流程的优化调整； 

（10）定期协助理事会主持召集会议，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11）代表基金会参加重大业务、外事或其他重要活动； 

（12）负责协助处理基金会重大突发事件，并及时向理事会汇报。 

第三章 秘书长 

第五条 秘书长成员准入、退出规则由理事会制定。 

第六条 秘书长的资格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热心基金会所从事的公益事业； 

（3）具有与业务工作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工作经验； 

（4）能够尽职尽责，保障捐赠财产的使用符合捐赠人的意愿和

基金会的公益目的，努力保障基金会财产的安全及保值增值； 

（5）廉洁奉公，诚信正直。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能担任本基金会的秘书长：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2）因犯罪被判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刑期执行完毕之日



起未逾五年的； 

（3）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执行期间或者曾经被判处 

剥夺政治权利的；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秘书处会议 

第八条 秘书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规定进行秘书处会议，可以不

定期举行月会议、周会议或其他临时会议。会议应记载下列事项： 

（1）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议题； 

（2）列席会议人员的名单； 

（3）会议记录内容。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本基金会

章程的规定办理。  

第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生效，由秘书处负责解释。 


